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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防治計畫」，其 101-103 年度預算均未執行，其中「離島地區開發建設貸款業務計畫」及

「因公執行勤務生活急難救助計畫」，各該基金於本年度更分別僅編列 6 千元及 9 萬 5 千

元，似屬聊勝於無之象徵性預算；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就合併「花東地區永續發展投資

計畫」及「花東地區永續發展貸款計畫」之「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相關計畫」，本年度編列

數達 20 億 2,158 萬元，惟其分項計畫前於 101-103 年度執行率僅 0.48%至 12.16%或未執行

。該等非營業特種基金業務計畫預算連年執行率過低，甚或均未執行，其業務量明顯萎縮

，當值主管機關檢討計畫之執行方式或預算編列之必要性。 

四、針對部分非營業特種基金業務計畫預算執行率過低現象，審計部每年度於中央政府總決算

審核報告中均有彙列成表，對有該種情況者，審計部近年（101 年度至 103 年度）於審核報

告中即一再提出警示：「已影響各該基金設立目的之達成。」 

（十一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政府為達國營事業民營化目的，將其龐

大債務切割轉由政府預算支應，未能符合民營化之基本精神，

而部分國營事業待填補虧損日益嚴重，行政院應責成所屬主管

機關促其提出有效改善經營績效之對策，並健全公司財務結構

，以避免增加國庫負擔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編列附屬單位預算營業部分計 15 個，其中虧損者有台灣電力公

司、台灣自來水公司及臺灣鐵路管理局等 3 家，虧損總額 53 億 6,697 萬 3 千元，留待以後

年度填補之待填補虧損更高達 3,460 億 5,670 萬 8 千元。部分國營事業缺乏競爭力，經營績

效不彰，少數事業更因長期獨占之保護，積重難返，年年發生虧損仰賴政府增資填補，有

拖垮政府財政之虞。 

二、國營事業待填補虧損遽增，財務結構日益惡化：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4 條規定：「國營事業

應依照企業方式經營，以事業養事業，以事業發展事業，並力求有盈無虧，增加國庫收入

。但專供示範或經政府特別指定之事業，不在此限。」同法第 13 條規定：「國營事業年終

營業決算，其盈餘應繳解國庫，但依本法第 4 條專供示範或經政府指定之特別事業，如有

虧損，得報由主管機關請政府撥補。」國營事業待填補虧損決算數由 93 年度 459 億餘元，

至 98 年度增為 2,109 億餘元，99 年度因中央健康保險局改編公務預算後，待填補虧損減為

1,826 億餘元，至 105 年度預計待彌補虧損將達 3,460 億餘元。雖經逐年以撥用盈餘、法定

公積、特別公積、資本公積、折減資本及國庫撥補等方式填補，惟因累積虧損金額遠超過

填補金額，致仍有鉅額缺口待填補。 

三、部分國營事業虧損已達資本額二分之一，應依公司法規定向股東會報告，並避免有破產之

虞：依據公司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公司每屆會計年度終了，應將營業報告書、財務報

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，提請股東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。」同法第 211 條第 1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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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第 2 項規定：「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時，董事會應即召集股東會報告。」、

「公司資產顯有不足抵償其所負債務時，除得依第 282 條辦理者外，董事會應即聲請宣告

破產。」揆諸審計部 103 年度審核報告台灣中油公司、臺灣電力公司及臺灣鐵路管理局累

積虧損占資本額之比率高達-50.75%、-63.20%及-66.34%，累積虧損比率已逾資本額二分之

一，應依公司法規定向股東會報告，或提經營績效改善對策，或考量強化公司財務結構，

主管機關亦應審慎協助其財務結構之改善，不宜放任待彌補虧損日益惡化，而造成需依公

司法第 282 條規定聲請重整之情況，或資產不足抵償負債時之破產情事發生。 

四、移轉民營係為提高事業經營效率，財務虧損應一併考量，以維國家整體利益：榮民工程公

司為推動民營化，因招標並未順遂，將「營造業務」部分民營化，「非營造業務」則按帳

面價值讓與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安置基金接續處理，協助辦理資金調度並代為舉債

73.5 億元，本院於 98 年度起屢於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非營業部分作成決議促其改善，惟

105 年度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仍於公務預算案中編列獎補助費 1 億 7,433 萬 4 千元，

包括補助安置基金代榮民工程公司舉借款利息 5,513 萬 8 千元及補助榮民工程公司虧損填補

經費 1 億 1,919 萬 6 千元，顯示政府長期坐視國營事業虧損，推動民營化業務不順遂時，即

以切割方式，將債務部分移轉由其他作業基金承接，一方面完成民營化績效，另一方面鉅

額債務仍賡續由全民負擔，實有未當。 

（十二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國營事業每年度辦理重大投資計畫屢高

估效益、低估風險，肇致部分投資案之實際報酬率與預期目標

差距甚大，甚至無法收回投資成本，實有不當。鑑於 105 年度

國營事業仍編列近 2 千億元固定資產投資預算，當中 7 成以上

資金均須仰賴舉債支應；行政院應責成各國營事業之主管機關

嚴加督導其改進以往缺失，落實風險評估作業，俾使國家有限

資源妥善運用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國營事業計有 15 家，固定資產投資預算編

列 1,919 億 0,976 萬 1 千元，自有資金支應 557 億 6,569 萬 4 千元，其餘 1,361 億 4,406 萬 7

千元則向外舉債。 

二、由於國營事業之資本支出龐鉅，攸關國家整體財政與經濟發展，故歷年來審計部均將其列

為查核重點。然根據該部查核結果，國營事業投資興建之多項重大計畫效益不彰，未達預

期目標報酬之比率甚高。 

三、依據審計部查核 103 年度 100 項國營事業重大興建計畫之效益達成情形，其中僅 17 項計畫

投資效益已達預期目標，達成計畫目標之比率為 12.29%；其餘 83 項計畫均未能達成預定目


